
中核算系统培训、会计事后监督系统培训等一系列业务培

训，使会计人员尽快熟悉了新的业务系统和操作手段，为这

些系统的顺利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总行分期举办了中心支行以上机构主管会计行长的

培训班，这在人民银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通过对主管行长

的培训，使他们树立了新的会计理念，加强了对会计工作重

要性和责任感的认识，为全面提升人民银行会计工作质量起

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总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在华盛顿基金学

院举办了由人民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的中央银行会计风险

控制研讨班。通过学习研讨，大家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

念，学到了一些国外中央银行先进的风险控制方法，对做好

人民银行会计风险控制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各级行有的放矢地组织了会计业务的培训工作，

重点加强了重要岗位人员、会计主管和业务骨干的培训，受

到了会计人员的普遍欢迎，对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会计财务司供稿  李柳执笔）

国 库 会 计 工 作

2002 年，国库会计工作紧紧围绕国库改革与发展的目

标，忠实履行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各项职能，夯实核算基

础，强化内控管理，大力推行新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努力

开展国库会计制度创新、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较好地完成

了全年工作任务。

一、会计核算任务圆满完成

2002 年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范围继续扩大，与

上年相比，中央改革试点单位由 6 个部门扩大到 38 个，涉

及的政府预算支出科目由 43 个增加到 128 个，支付金额由

107亿元增长到 577 亿元。地方改革试点也在安徽、四川、

重庆、福建、内蒙古、甘肃、陕西、江苏、湖南等省市稳步

推开；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正式启动；政府性基金、行政事

业性收费逐步纳入预算管理；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改革方案在部分中央单位开始试点；决定对国库存款计付利

息。针对上述改革的形势和要求，各级国库部门与政府、财

政、税务等部门共同制定有关改革方案及具体实施办法，修

订后的《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

办法》和《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银行支

付清算办法》、《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方案》、

《国库存款计付利息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所得税收入分享改

革后有关征收、划分、报解、入库、退库、跨地区分配处理

办法等规章制度相继出台并实施。各级国库部门在继续完成

预算收支、国债、工资基金、社保基金等核算业务的同时，

配合改革做好国库单一账户与零余额账户的清算、跨地区分

享的所得税分配、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收费收入入库等核

算工作。

2002 年，国库系统共办理各级预算收支业务 2.23 亿

笔，金额42 273亿元，其中：预算收入（不含国债收入）

2.1 亿笔，金额18 666亿元；预算支出1 326万笔，金额

23 607亿元，保证了国家预算收支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新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开始推行

构建独立、直达、畅通的国库支付清算体系，建立和推

行由资金清算、预算收支明细核算、综合核算三个相对独立

部分有机构成的国库会计核算新体系，是 2002 年国库会计

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体系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国库会计的

反映、监督和促进职能，推动国库事业健康长足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在充分调查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国库会计管理规定（试行）》、《国库

会计核算业务操作规程（试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库资

金清算业务处理手续（试行）》，为逐步推行新的国库会计核

算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针对即将推行的各项新业务做

好制定和申报国库支付系统行名行号、配发计算机和密押设

备、下发密押设备管理办法、组织对业务人员培训等准备工

作。10 月 8 日，随着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在北京、武汉正

式运行，两地国库支付系统往来、同城票据交换和国库内部

往来业务正式运转，同时人民银行县支库行库往来业务停止

运转。

三、电子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为配合推行新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国库

局组织开发了国家金库会计核算系统（2.0 版），并修改完

善了国家金库总库会计核算系统。新系统是基于 Sybase 数

据库、使用 Pow erBuild 开发的一套全新的国库计算机核算软

件，系统功能强大，能够灵活处理多种不同财政体制下的国

库会计业务，提供国库与财政、税务、海关等相关业务系统

的联网接口，尤其是能够实现与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的直连

和实时处理国库资金支付清算业务，为从根本上提高国库资

金汇划效率和国库会计核算管理水平提供了平台。2002 年 7

月，新系统完成开发，并顺利通过了与支付系统的连通测

试、三次模拟运行和试运行。9 月 24～25 日，新系统推广

动员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行长助理李若谷出席并讲话，10

月 8 日，新系统在北京、武汉各级国库正式运行，在其他省

市开始试运行或模拟运行。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新系统在

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成都、西安、重

庆、海口、深圳等 11 个城市正式运行。在人民银行武汉分

行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总行修改完善了国家金库总库会

计核算系统，增加了有关支付清算业务的功能。

四、业务管理成效显著

2002 年，各级国库部门积极探索国库业务管理的新思

路和新方法，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一是按照会计

内控制度要求合理设置会计岗位和人员，严格业务处理流程

和手续，严把账务复核、事后监督和资金往来关，杜绝 “一

手清”。二是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预算收入收纳、退付、更

正和库款支拨关。全年各地共纠正各类违规业务 11 万笔，

同比增长25.63 % ，涉及金额138 亿元，同比增长7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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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继续开展会计业务实地检查工作。各地采取与财税部门

联合检查、内外整治，建立重点检查对象和重要业务环节监

控机制，以点带面加强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调动代理行的

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对代理支库的监督检查作用等多种新方

式，不断提高检查效率，加强监督职能，规范业务管理。全

国各级国库自查面均达到 100 % ，分库对辖属中心支库的抽

查面达到 30 % 以上，部分分库对辖属中心支库检查面达到

100 % 。自查查出凭证差错 4.31 万笔，账户差错1 275户，

登记簿差错1 136个，报表差错1 449份；抽查查出凭证差错

1.61 万笔，账户差错 372 户，登记簿差错 563 个，报表差

错 736 份，分别占抽查业务量的 7.88‰、5‰、6.6‰ 和

5.23‰ 。各地针对检查发现的账务处理不规范、内控制度

落实不到位、柜面监督审查不严等问题，及时制定了整改措

施，并密切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四是根据《商业银行、信用

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全国 715 个代理支库

和13 197个乡镇国库进行年审，共撤销合并代理国库1 079

个（支库 9 个，乡镇国库1 070个）、限期整改 174 个。五是

进一步改善国债业务管理。完善凭证式国债承销机构的管理

模式，对其在发行、兑付、提前兑取、质押贷款、会计核

算、凭证使用等方面进行监管；对所有实物国债兑付机构实

行先交券、后划款的管理办法，从制度和程序上防范兑付风

险；圆满完成了对 1981～1997 年间发放的 23 个券种、86

个版别、258 000套国债票样的清理回收工作，确保了国债

票样实物与账务的安全完整。2002 年共办理发行各类国债

款项入库5 929亿元，其中组织承销机构发行四期凭证式国

债1 473亿元；办理兑付各类实物国债本息 3.8 亿元，指导

承销机构兑付2 个年度、3 个品种的凭证式国债本息1 787亿

元，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五、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一是为满足国库推行新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运行 2.0 版系

统需要，各级人民银行均为国库部门增配了会计核算人员，

有的还在国库机构内专门增设资金清算科（组）。至年底，

全国各级国库机构19 436个，其中：分库 36 个，中心支库

334 个，支库3 134个，乡镇金库15 932个；国库人员33 954

人，其中：专职人员11 384人，兼职人员22 570人。二是总

行人事司2002 年底前两次行文，要求各分支行 2003 年新录

用的人员重点用于充实国库部门，并将县支行会计业务“四

集中”后的富余人员调整到国库部门工作。三是加大教育和

培训力度，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政治修养和拒

腐防变的能力，鼓励干部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新业务和新知

识，提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2002 年是国库系统的培训年，总行仅针对新业务和新

系统组织了 12 期培训班，对地市中心支库以上主管会计工

作的处长（科长）和计算机系统操作人员进行大规模培训，

各地也根据总行要求和当地业务需要对辖区业务人员组织层

层培训。国库系统共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1 600余期，培训

人员3.4 万人次。

（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供稿  沈新宇执笔）

建设 部 门
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建设部门财务会计工作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建设部的中心任务，

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整顿建筑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制度建

设，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一、加大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力度

（一）继续贯彻实施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城市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快速增长。2002 年，全国完成城市建设固定资产

投资3 12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8% ；城市建设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7.2 % ，比上年同

期增加0.9 个百分点；全国新增城市建设固定资产1 792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 55.4% 。城市建设新增生产

能力显著增长，供水日综合生产能力、煤气和天然气日储气

能力、城市道路新扩建长度、污水和城市生活垃圾日处理能

力，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使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和支出增长幅度较大，城

市功能得到进一步改善。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是用于城市基础

设施维护和建设的专用资金，由政府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两

部分构成。政府财政资金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城市维

护建设税、公用事业附加费和政策性收费；社会资金包括国

内贷款、利用外资、债券、股票融资等向社会筹集的资金，

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和其他收入。根据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 2002 年度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和支出汇总统

计资料，2002 年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合计收入3 156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24.9% 。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 469 亿

元，占 14.9 % ，比上年增长 13.4 % ；城市维护建设税 316

亿元，占 10 % ，比上年增长 16.6 % ；公用事业附加费和政

策性收费 521 亿元，占 16.5 % ，比上年增长 40.9% ；社会

资金1 850亿元，占58.6% ，比上年增长25.7% 。2002 年城

市维护建设资金合计支出3 17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3 %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支出2 448亿元，占 77% ，比

上年增长 27.4 % ；维护支出 318 亿元，占 10% ，比上年增

长34.5 % 。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和维护两项支出合计

2 766亿元，比上年增长28.2 % ，占 2002 年城市维护建设资

金合计支出的 87 % ，使城市功能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深化城市公用企业改革力度

为深化城市公用企业改革力度，继续引入市场经营机

制，在较大范围内推进了供水价格改革，推行了污水处理和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善了城市公用企业的经营状

况。2002 年，全国城市公用行业企业销售收入分别比上年

同期增长幅度为：供水 27.9 % 、煤气 40% 、天然气 32% 、

供热 19 % 、公交 9.7 % 。成本费用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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